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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因论文抄袭被免，打击学术不端没有“过去时”
又一起高校学术不

端事件引发关注。
5月29日，烟台科技

学院针对网民反映该校
“校长硕士论文严重抄
袭”发布声明，经查核确
认情况属实，为严肃学
术纪律，维护高校声誉
和教育公信力，经研究

决定，免去马某烟台科技学院校长职务。
烟台科技学院的处理够迅速、够果断。

面对舆情，学校第一时间介入调查，并通过

官网及时公布处理结果，积极回应舆论关
切，这种态度值得肯定。在确认抄袭事实
后，学校果断免除马某校长职务，足见校方
打击学术不端、维护学校声誉、守护教育公
平的坚定决心。教育公平不容侵犯，打击学
术不端就得这么刚。

针对此事，网络上有一种声音认为，马
某的论文抄袭是“旧事”，没必要“翻旧账”，
理由是当时“没有查重”。这个说法看似有
一定道理，实则大谬。

确实，2007年马某硕士研究生毕业时，
大数据技术还没这么发达，论文查重技术

也不像现在这么先进。但技术手段的局限，
绝不是纵容论文抄袭的借口。作为论文署
名作者，马某是论文原创性的第一责任人，
论文到底有没有抄袭，抄袭到什么程度，即
便没有查重软件助力，他也心知肚明。虽然
此事已经过去10多年，但马某论文抄袭的
事实性质并没有改变。这一点，与当时的技
术条件无关，也跟他今天的成就无关。

“没有查重”不是论文抄袭的遮羞布，
学术造假也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被洗白。为
维护学术尊严，对高校校长硕士论文抄袭
这样的事情，有必要翻“旧账”。这是迟来的

正义，也是对教育公平底线的守护。
梳理过往的学术不端典型案例不难发

现，为了躲避审查，不少人费尽了心机：有
人专门挑选冷门作者的文章抄，有人干脆
直接照搬国外文献。他们自以为手段隐蔽，
但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

马某因为硕士论文抄袭被免去校长职
务，给所有意欲学术造假者敲响了警钟：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打击学术不端没有
“过去时”。既然提笔做论文，就应当踏踏实
实、洁身自好。一旦学术造假，染上污点，被
发现只是时间问题。

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有
关党员干部违规吃喝问题

2025年4月5日，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
有关党员干部违规聚餐饮酒，接受、提供可
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严重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4月4日，成都市金牛区政
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张建（曾任湖北省黄梅
县委常委、下新镇党委书记）返回湖北老家
祭祖，位于金牛区的中铁二局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黄小松安排
该公司接待人员向明辉到武汉租用车辆、
携带酒烟为张建提供服务。当日，张建联系
下新镇政府原二级主任科员殷士国（已退
休），商定邀请原同事聚餐。4月5日中午，张
建、殷士国和黄梅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
盘军，黄梅镇人大主席桂黎军，黄梅镇党委
委员、副镇长陈贤龙，下新镇财政所所长商
敏等人在某餐馆聚餐。罗盘军先行离开后，
黄梅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波和濯港镇党
委副书记陈浩到达餐馆聚餐。除陈贤龙、商
敏、向明辉、殷士国及其妻外，其余聚餐人
员饮用向明辉提供的高档白酒。餐费由向
明辉、殷士国支付。当日下午罗盘军死亡，
经检测，其体内酒精含量4 . 35毫克/100毫
升，诊断结果系心源性猝死。事后，黄梅县
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潘郭华隐瞒张建
和黄梅县多名党员干部违规吃喝等信息，
经黄梅县委书记马梁同意，报送黄冈市委
办公室。黄冈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余友斌
修改报告时，隐瞒张建真实身份，删除聚餐
人员数量等信息，对由谁付款模糊化处理，
经黄冈市委书记李军杰同意后，上报省委
办公厅。

问题发生后，湖北省、四川省纪委监委
和中国中铁纪委提级办理，给予相关责任
人处理处分。给予张建开除党籍、政务撤职
处分，降为二级科员；给予殷士国留党察看
一年处分，按照二级科员调整退休待遇；给
予黄小松撤销党内职务、撤职处分；给予桂
黎军党内严重警告（影响期二年）、政务撤
职处分，降为四级主任科员；给予王波、陈
浩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给予陈贤
龙、商敏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潘郭华、余友
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李军杰对上报材料
审核把关不严，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马梁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报送
材料审核把关不严，未及时、准确上报罗盘
军非正常死亡事件情况，给予其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黄梅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陈建新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不
力，给予其诫勉处理。

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
千岭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等违规吃喝问题

2025年4月27日，千岭乡党政班子全体
成员和有关党员干部违规聚餐饮酒，接受、
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严重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千岭乡党委副书
记吴行舟邀请千岭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张
金国，人大主席罗桂冬，政协工作联络组组
长吴平，党委委员、副乡长黄振华，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李凌峰，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方健，党委委员许涛，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黎溢阳，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张林海，副
乡长何兵、石文华，党政办主任胡伟，毛坝
村党总支副书记石彬彬，县公安局千岭派
出所所长洪志鹏参加其在某餐馆组织的聚
餐，胡伟协助订餐。当晚，吴行舟、吴平、张
林海、黄振华、何兵、胡伟、石彬彬7人饮用
白酒。当天，张金国、罗桂冬为值班带班领
导，黎溢阳在县委党校学习、未履行请假手
续。吴行舟饮酒过量，餐费未支付，4月28日
凌晨因胃内容物返流窒息死亡。事后，聚餐
人员筹集资金给予死者家属补偿，约定责
任免除、保密等事项。张金国还联系一些企
业给予死者家属资助。

问题发生后，安徽省纪委监委提级
办理，给予相关责任人处理处分。给予张
金国留党察看二年、政务撤职处分，降为
二级科员；给予李凌峰留党察看一年、政
务撤职处分，降为二级科员，调离纪检监
察系统；给予罗桂冬、黎溢阳、张林海、胡
伟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二
级科员；给予黄振华撤销党内职务、政务
撤职处分，降为二级科员；给予石彬彬撤
销党内职务处分；给予吴平党内严重警
告（影响期二年）、政务撤职处分，降为四
级主任科员；给予何兵党内严重警告（影
响期二年）、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二级科
员；给予方健、许涛、石文华、洪志鹏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安庆市委、市纪委监委和宿松县委、
县纪委监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监督责任不力，安庆市委组织部、宿
松县委组织部落实组织工作重要事项请
示报告制度不到位，给予安庆市委副书

记、市长张君毅（临时负责市委工作）诫
勉处理；给予安庆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监委主任耿延强诫勉处理；给予安庆市
委组织部负责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林云飞
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宿松县委书记曹晓
革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宿松县委常
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文刚诫勉处
理；给予宿松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胜
利党内警告处分。

以上2起违规吃喝问题均发生在学
习教育期间，组织者和参与者主要是党
员领导干部，是典型的目无法纪、顶风违
纪，性质极为严重，影响极为恶劣，教训
极为惨痛。这次学习教育把集中整治违
规吃喝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明确要
求。上述党员干部一边参加学习教育，一
边带头顶风组织和参与违规吃喝，甚至
领导班子全体成员违规吃喝，搞“小圈
子”“小团体”，事后还不同程度存在瞒报
问题，表明这些党员干部思想上极不重
视，政治上极不清醒，纪法观念、责任意
识极其淡薄，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置若
罔闻，毫无敬畏戒惧之心，对党中央部署
开展学习教育阳奉阴违，我行我素；表明
一些地方和单位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监督责任缺失，严的氛围还没有真正
形成；表明违规吃喝的歪风陋习在一些
地方和单位禁而未绝、存在反弹回潮迹
象，必须响鼓重锤、猛击一掌。

当前，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各级
党委（党组）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
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刻
认识“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深
刻认识违规吃喝的严重政治危害，自觉
同“小事小节论”“影响发展论”“行业特
殊论”等错误思想作斗争。要集中整治违
规吃喝，动真格、抓现行、抓典型、抓通
报，对顶风违规吃喝的人和事，要依规依
纪严查快办，形成强大震慑。要强化以案
示警，将上述2起典型案例作为警示教育
的重要内容，深入剖析违规吃喝问题的
性质、表现、危害，让党员干部受警醒、知
敬畏、守底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
把手”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坚决抵制
违规吃喝，推动纠“四风”、树新风不断向
基层延伸。指导组、督导组要发挥“利剑”
作用，指导督导所去地方和单位大力纠
治违规吃喝顽疾，推动解决突出问题。

据新华社

葛评论

□评论员 张泰来

学习教育期间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顶风违纪，2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被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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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
公厅公开通报2起党员干部在学习教育期间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典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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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门禁必须“刷脸”才能解锁，门店
私自收集顾客人脸信息用于分析营销策
略，被非法收集的人脸信息在网上售卖用
于诈骗等犯罪……人脸识别技术便利人
们生活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一些现象也引
发了公众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担忧。今年3
月，国家网信办、公安部联合公布了《人脸
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于6月1日起实施。
此前，关于“人脸识别”

产生的法律问题，大多依照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敏感
个人信息”和民法典的“生
物识别信息”等相关条款，
以及有关司法解释处理。

“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
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
法规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
原则性规定，但缺乏针对人
脸识别技术应用的专门规
则。”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何波说。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
人介绍，《办法》对应用人脸
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规
定了以下处理规则：应当具
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
要性，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
最小的方式，并实施严格保
护措施；应当履行告知义
务；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
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在充
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
作出的单独同意；除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取
得个人单独同意外，人脸信
息应当存储于人脸识别设
备内，不得通过互联网对外
传输；应当事前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
估，并对处理情况进行记录。

国家网信办数据与技术保障中心副
主任王志成说，《办法》确立非唯一验证原
则，第十条明确规定“实现相同目的或者
达到同等业务要求，存在其他非人脸识别
技术方式的，不得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
一验证方式”。

针对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场所、私密
空间滥用人脸识别技术的问题，《办法》第
十三条明确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
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依
法合理确定人脸信息采集区域，并设置
显著提示标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
宾馆客房、公共浴室、公共更衣室、公共
卫生间等公共场所中的私密空间内部安
装人脸识别设备”。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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